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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主要标的信息（备用）

序
号

名称
服务

范围
服务要求

服务

时间
服务标准

1

许昌市

东城区

财政投

资评审

中心咨

询服务

框架协

议采购

项目

河南

省许

昌市

东城

区域

范围

①能够组建专业评审团队，有固定

办公场所（自有或租赁）。团队成员要

求具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联合颁发注册造价工程师不

少于2人，涵盖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和安装

工程专业。

②在服务期内，入围供应商根据项

目安排提供参与项目评审人员名单，人

员一旦确定不得更换，如需更换，必须

提前向采购人申请报备，如未报备私自

更换，采购人报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同

意后有权终止合同。

③入围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自有或

者租赁专用计算机硬件2台、计价软件2

套/把。

④评审工作开展期间，严格落实三

级复核制度，确保评审流程规范、结果

精准。

⑤项目评审工作完成后，及时开展

评审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，确保资料完

整规范、有据可查，实现评审资料归档

率100%。

从框

架协

议签

订之

日起

2 年

。

工程建设项

目严格遵循《建

设工程工程量清

单计价标准》《

建设工程造价咨

询成果文件质量

标准》（CECA/G

C7-2012）、《

注册造价工程师

管理办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等国

家、省、市发布

的最新工程造价

管理政策、定额

标准、价格信息

，评审成果需做

到数据准确、价

格合理、依据充

分、结论清晰。

采购人委托

中介机构出具的

预算评审结果，

经财政、审计等

部门复核后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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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率超过10%不

支付评审费用。

说明：

1.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﹤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（2020年版）﹥》

（财办库〔2020〕50号）要求，中标公告须包含主要标的信息。如响应人未提供该表造成中

标后无法发布中标公告的，响应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
2.此表不涉及评审委员会评审内容。

响应人（并加盖公章）：许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
